
聚奎府发〔2025〕3号

重庆市梁平区聚奎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聚奎镇2025年城镇防洪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村（社区），各办（中心、大队）及驻镇单位：

为了做好我镇的2025年山洪灾害防御工作，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减轻灾害造成的损失。根据《重庆市梁平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做好2025年汛前准备工作的通知》(梁汛办发〔2025〕1）号精神，结合我镇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城镇防洪应急预案，请认真贯彻落实。

特此通知

附件：聚奎镇2025年城镇防洪应急预案

重庆市梁平区聚奎镇人民政府

                                 2025年5月20日
（此件公开发布）
重庆市梁平区聚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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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奎镇防汛抗旱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3月
聚奎镇2025年城镇防洪应急预案

1总则

1.1编制目的

为了做好聚奎城镇洪涝、山洪等灾害事件的防范与处置工作，保证城镇抗洪抢险救灾工作高效有序进行，确保城镇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面贯彻《防洪法》，根据防汛抢险应急工作的需要，对本镇的资源和信息进行整合，实现灾害事态应急机制的创新，使事故现场在第一时间内得到有效救助，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灾害损失，保障聚奎镇的经济社会安全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1.2编制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水库大坝安全条例》、《水库大坝安全评价导则》、《重庆市河道管理条例》、《水库管理通则》、《重庆市水库、重要城镇防汛应急预案编制大纲》、《聚奎镇山洪灾害防御应急预案》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定，结合城镇防汛工作实际，制定本预案。

1.3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自然或人为因素导致的城镇区域内洪水、暴雨渍涝等灾害事件的防御和处置。本预案实施的重点地段和部位：辖区内聚奎河两岸的企业单位和辖区社区、村组等单位及学校，涉及人口1.2万人。
1.4工作原则

贯彻以人为本的方针和行政首长负责制；坚持以防为主、防抢结合；坚持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坚持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调度；坚持服从大局、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坚持公众参与、军民联防；坚持工程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等原则。

2城镇概况

2.1自然地理

聚奎镇地处梁平区中西部，距城区21公里，东临仁贤镇，南接和林镇,西界屏锦镇、竹山镇，北连礼让镇。318国道纵贯全境，省道渝巫路横穿而过，交通十分便利。聚奎镇属典型的丘陵地区，以浅丘为主，境内无高山，地势相对平坦，平均海拔为452米。地质构造属华夏第三沉降帶，出露为砂溪庙組沉积岩，由于受亚热帶季风气候与四川盆地气候相結合的影响，形成了以酸性或中性土壤的地质结构，流域內植被差，土地开垦难度大，水土流失面积为30.2平方公里，流失强度为：轻度6.41平方公里，中度23.37平方公里，强度0.42平方公里，水土流失严重。聚奎镇属暖湿亚热带季风气候，大陆性气候显著，四季分明，气候温和，春季气温回升快，春早冷暖多变；盛夏连晴高温多伏旱，雨量集中多暴雨，常有旱灾、洪涝发生；秋季多阴雨天气；冬冷无严寒，光照不足，霜雪较少，无霜期270天左右。常年平均气温16.7摄氏度，最高气温40.1度，最低气温零下6.6摄氏度，多年平均降雨量为1100毫米，但时空分布不均，全年日照时间1336小时。5—9月是暴雨山洪灾害多发区，约占全年的78％，暴雨洪水特性是陡涨陡落。

聚奎河从场镇旁穿过，淤积严重，导致河床抬高，排水不畅，行洪能力低，聚奎镇易受洪涝灾害袭击。

2.2社会经济情况

聚奎镇是梁平区经济强镇，全镇幅员面积57平方公里，辖12个行政村、1个社区委员会，总人口44520人，其中场镇面积2.5平方公里，场镇人口1.2万人。2018年地区生产总值7.4803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317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983元。拥有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制造、建材等私营企业单位。

2.3洪涝风险分析

流域地处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洪水由暴雨形成，洪水发生时间与暴雨一致。每年4月开始进入汛期，5—9月是本流域暴雨多发季节，特大暴雨、洪水常发生在此时期。10月以后，副高南移，流域内降水较多，但雨量较小，一般不会形成大洪水。根据雨量资料来看，该地区暴雨出现较早，结束较晚。年最大24小时暴雨出现时间为5—10月份，尤以7月出现最多，10月出现频率低，且量级较小。从年最大24小时暴雨出现频率及量级来看，主汛期应为5—9月。

2.4洪涝防御体系

2.4.1防灾非工程措施现状及存在问题

开展洪涝灾害防御知识培训工作：镇人民政府利用电视、报刊、印发宣传资料、主办宣传栏、场镇咨询、现场答疑等宣传工具和形式，结合“3.22”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及“4.22”地球日、“6.5”环境日专题活动，多形式、全方位地向全镇干部群众进行洪涝灾害防灾知识宣传，提高干部群众的科学防灾知识。
加强洪涝灾害监测预警网络建设：以全镇山洪灾害防治规划和防灾预案为基础，加强洪涝灾害信息系统建设，建立以专业监测为主的洪涝灾害预警网络，通过对洪涝灾害进行适时监测预警，及时向聚奎镇城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提供辖区内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洪涝灾害监测预警信息，为防御洪涝灾害、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防灾减灾决策和实施及时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
加强洪涝灾害预测预报：聚奎镇基层治理综合指挥室、聚奎镇经济发展办、屏锦片水利站、礼让国土所等部门负责对全镇的水情、工情和重要地质灾害预测预报工作。
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加大山洪防治力度：
针对聚奎镇洪涝灾害呈现出点多面广、突发性强、危害性大的特点，对场镇可能发生的洪涝灾害危险区，主要采取科学规划防治、逐年搬迁避让的方式，从资金政策上给予帮助和支持。

存在问题：1.部分干群对洪涝灾害造成的危害认识不足；2.从事水土资源开发造成水土流失加剧、河床抬高；3.单位和个人存在随意向河道倾倒垃圾、侵占河床，影响了河道行洪能力；4.洪涝灾害的监测、信息传输系统不完善。

2.4.2防灾工程措施现状及存在问题

聚奎镇防御洪涝灾害主要工程措施：1.制定席帽水库、海龙水库及场镇防汛应急预案，严格执行洪水调度方案，做好洪水错峰，减小洪水对下游沿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威胁；2.2008年12月完成海龙水库、席帽水库枢纽除险加固整治，现能安全度汛。3.2013年完成环场镇的千峰河、聚奎河整治，做好河道清障、整治及滑坡点防治工作，为洪水找出路。

存在问题：席帽水库、海龙水库下游河道行洪能力差，局部地段不能满足行洪要求。

2.5重点防护对象

聚奎场镇重点防护对象有聚奎中学、聚奎小学、幼儿园、农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卫生院、场镇经济中心等重点部门和重点单位，以及供水、供电等生命线工程设施，场镇易积水交通干道及危房稠密居民区等。

3组织体系与职责

3.1指挥机构

3.1.1聚奎镇成立城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

由镇长任指挥长，分管城建、安全、农业的副职以及镇武装部长、政法委员、组织委员、宣传统战委员任副指挥长，基层治理综合指挥室、平安法治办、经济发展办、民生服务办、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产业服务发展中心、规资所、运管所、交警行政执法中队、屏锦片水利站、电信、教管中心、卫生院、街道社区、聚奎村等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为成员（名单附后）。

3.1.2指挥机构职责
防汛抢险领导小组职责：在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的领导下，具体统一指挥聚奎镇的防汛抢险工作。1.研究完善聚奎镇的应急抢险措施方案。2.发布和解除应急抢险命令。3.紧急调动本镇各单位人员、物资、设备车辆用于防汛抢险，抢险工作结束后，组织及时归还和补偿。4.适时发布通告，向上级报告险情及事故情况。5.向上级和有关部门、单位报警和求援。6.组织有关单位负责收集灾情，总结经验教训，布置下一步的工作。7.根据工程洪水的发展，向危及安全地区发出警报，发出疏散群众及转移贵重财产命令。

指挥长：负责场镇防汛抢险全盘工作，检查督促聚奎镇城镇防洪应急预案及各级职责的落实，并根据山洪预警汛情的需要，有指挥调度、发布命令，签发调集抢险物资器材和全镇总动员等指挥权。

副指挥长：负责洪涝灾害危险区、警戒区的监测、洪灾抢险，随时掌握雨情、水情、灾情、险情动态，落实指挥长发布的防御抢险等命令，指挥群众安全转移、避灾躲灾，并负责灾前灾后各种应急抢险、工程设施修复等工作。

3.2成员单位职责

武装部：负责镇内基干民兵参加抗洪抢险、救灾等组织工作。根据需要，担负抗洪抢险、营救群众、转移物资等抗洪救灾的重大任务。派出所：负责维护防洪抢险秩序和灾区社会治安工作，协助防汛部门组织群众撤离和转移；打击盗窃防汛物资、破坏防洪工程设施的犯罪行为。平安法治办:负责防汛的治安保卫工作，负责防汛的应急处理措施工作，负责洪涝灾害情况的评估、统计及报送，负责做好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组织、发放灾民生活救济款物。水利片站：负责本镇河道防洪、排涝及小型水利工程的运行安全，组织防洪抢险工作及防洪工程的建设与修复；负责在建水利工程的安全度汛工作；负责协调海龙、席帽水库防洪调度及该水库抗洪抢险物资准备；负责农村供水，确保群众正常供水。民生服务办：妥善安排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基层治理综合指挥室：负责落实防汛应急物资和应急水源工程、水毁工程修复所需专项资金及监督工作。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负责组织本镇防汛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发布和宣传报道，协助做好防汛安全知识的宣传工作。产业发展服务中心：负责城区排涝工作和组织协调防汛抢险物资（以木材为主）的储备、供应工作。经济发展办：负责本镇工矿企业的防汛安全及协调工作，必要时停工，督导村级公路度汛安全。负责本镇防洪工程建设规划的审批及配合水利片站认定影响排洪违章建筑；负责市政在建工程防汛和度汛方案的制定与实施，以及新建小区排水矛盾的协调工作；负责城镇房屋防汛的协调工作，监督对危险漏雨房屋的检查和抢修；负责所辖的雨水管线、污水管线、雨污合流管线、雨水口、进出水口等设施的防汛安全，组织应急抽排水。按照城市河湖排水调度相关预案，保证排水管线畅通。规资所：负责因暴雨引发的突发地质灾害，主要是泥石流、山体滑坡、地面塌陷等的监测、勘察和预防工作，以及负责镇内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的实施工作。电信部门：负责组织电信系统的通信应急恢复；当灾情造成指挥通信系统破坏时，统一调度动各种通信资源，为抢险救灾提供通信保障。屏锦交巡警大队、交通行政执法大队：负责辖区内公路环线、联络线的318国道和渝巫路省道、区道公路和桥梁，以及客、货运站的防汛抢险工作；负责本辖区防汛应急物资运输车辆的储备、调运和运输工作；负责疏导受灾地区及积滞水地区的道路交通，必要时实施交通管制等措施，保障指挥、抢险、救灾车辆优先通行。卫生部门：负责抗洪抢险救护及组织灾区卫生防疫和医疗救治工作。电管站：负责各级防汛指挥机构、各级重点防汛部位及应急抢险的电力供应和保障。教管中心：负责组织教育系统防汛安全工作，根据需要，必要时请示教委停课，利用学校设施作为防汛临时避险场所，安排镇内学校做好抗洪抢险物资准备。气象部门：对海龙、席帽水库及聚奎镇长岭村3组雨量站负责提供防汛气象信息服务，监测天气变化，及时提供天气预报和降水情况，做好灾害性天气预报工作。社区、村和相关企业单位：负责做好其辖区内的防汛抢险应急工作。

3.3办事机构
3.3.1聚奎镇城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抢险救灾组、后勤保障组、事故灾情调查组、治安维护组、应急抢险分队（名单附后）。

3.3.2职责
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镇指挥室，其主要职责为：1.组织落实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决定，协调和调动成员单位应对防汛突发公共事件相关工作；2.组织制订、修订与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职能相关的专项应急预案，指导镇属各单位及驻镇单位制定、修订与防汛相关的专项应急预案；3.负责发布蓝色、黄色预警信息，向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提出发布橙色、红色预警信息的建议；4.负责本镇应对防汛突发公共事件的宣传教育与培训；5.收集分析工作信息，及时上报重要信息；6.负责本镇防汛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演习、演练；7.负责组织本镇防汛隐患排查和应急资源的管理工作；8.负责本镇防汛应急指挥技术系统的建设与管理工作；9.负责专家顾问组的联系工作；10.承担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加强24小时值班，发布暴雨、洪灾信息，及时向领导小组报告，做好上传下达工作，收集抢险救灾资料并归档。

抢险救灾组职责：1.及时到达险情灾情现场，根据领导小组决定方案具体组织指挥排险、抢险。2.掌握事故全面情况，及时向领导小组报告灾险情。3.根据险情具体情况，制定临时应急抢险措施。4.根据工程洪水险情具体情况，确定需要疏散人员和转移财产物资的范围。5.查找险情产生的原因，提出初步报告。

后勤保障组职责：1.做好通讯工作，保证整个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信息畅通，确保抢险信息能及时上传下达。2.做好应急抢险物资、机具、设备的调配、运输工作。3.及时救护接送伤员到医院。
事故灾情调查组职责：事故灾情发生后，调查统计造成的损失及人员伤亡情况，配合上级有关部门开展事故灾情调查处理工作。
治安维护组职责：配合公安机关维护事故现场的治安秩序，做好疏散危险区域的人员和转移贵重财产工作，确保事故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
应急抢险分队职责：组织相关单位人员转移国家贵重财产，抢救老弱病（伤）残、小孩等人员。

4预防与预警

4.1预防预警信息

聚奎镇城镇预防预警信息的具体报送内容包括气象、水文、防洪与排涝工程险情、洪涝灾情信息。各自动雨量、水位、流量（人工置入）站数据，采用现场存储，并按定时（事件）自报方式，通过PSTN（公用电话网）通信、宽带网或移动通信网络报送到镇水情信息采集中心；水情信息采集中心将收到的信息经过校验整理后，通过计算机网络，发送至镇防汛抢险领导小组或上级防汛部门。报送信息由镇防汛办公室负责，镇属各单位办所及驻镇单位向镇防汛办公室报送，镇防汛办公室及时收集汛情，做到内容真实准确无误，及时报告镇领导小组同意后，一般情况坚持12小时内完成上报工作，在遇特大暴雨、排涝工程险情、洪涝灾情严重时，3—6小时内完成上报工作。

4.2预警级别划分

根据聚奎镇城镇区域内的聚奎河的洪水、山洪及暴雨渍涝等灾害事件的严重程度，划分预警级别由重到轻分为I、II、III、Ⅳ四级，分别用红、橙、黄、蓝色表示，在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的指示下由办公室向社会发布警示标志。

4.3预防预警行动

4.3.1预防预警准备

镇领导小组在4月中旬召集镇属各单位、社区、村及驻镇单位负责人召开城镇防汛抢险应急工作专题会议，分别就统一思想、组织领导、防洪工程管护、预案编制、物料准备和通信畅通，汛前汛中汛后检查及日常管理，以及与相关行业应急预案的协调等做重要指示安排，加强对场镇防洪安全检查力度，严厉查处打击违法违规建设和向河道倾到垃圾的行为，搞好河道清障，确保城镇防汛抢险应急预案顺利实施。

4.3.2江河洪水、山洪灾害、暴雨渍涝预警行动

汛情预警信息包括防汛突发公共事件的类别、预警级别、起始时间、可能影响范围、警示事项、应采取的措施和发布机关等。主要发布途径有电视台、广播、各类短消息、网络及内部有线和无线通信手段等。预警的更新、发布、解除的方式：蓝色汛情预警(IV级)：由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更新、发布、解除并通报，并报区防办备案。黄色汛情预警(III级)：由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更新、发布、解除并通报，并报区防办备案。橙色汛情预警(II级)：由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预警发布和解除建议，经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组长批准后报区防办，由区防办更新、发布、解除并通报。红色汛情预警(I级)：由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预警发布和解除建议，经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组长批准后报区防办，再由区防办报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同意后，由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更新、发布、解除并通报。不同预警级别下江河洪水、防洪工程险情、山洪灾害、暴雨渍涝、排涝工程险情等预警信息的更新、发布、通报等由镇领导小组及区防办确定，加强宣传，做到预警信息家喻户晓。水利、国土资源、气象等部门的预警信息建立共享和部门联动机制等，加强协调，密切配合。随着汛情预警信息的不断变化，根据汛情预警发布指标及实际情况，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组织实时会商，对防汛突发公共事件波及的范围和可能造成的影响及时作出判断，按程序提高或降低相应的预警级别。

4.4主要防御方案

4.4.1防汛突发公共事件分级

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本镇防汛突发公共事件级别的确定。依据重庆市、梁平区有关规定，防汛突发公共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波及范围、影响力大小、人员及财产损失等情况，由低到高划分为一般(Ⅳ级)、较大(Ⅲ级)、重大(Ⅱ级)、特别重大(Ⅰ级)四个级别。一般防汛突发公共事件(IV级)：指事态比较简单，影响范围较小，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城镇危旧房屋漏雨，低洼地区积水，局部道路积水深度在15厘米以下，造成交通拥堵等影响；主要河系(聚奎河)及城镇水系主要河流堤防局部发生滑坡、管涌等险情。较大防汛突发公共事件(III级)：指事态较为复杂，影响程度较大，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城镇危旧房屋严重漏雨，威胁居民安全，局部道路发生较大面积积水，积水深度在15厘米以上、30厘米以下，造成短时严重交通堵塞等较大险情和灾情；主要河系（聚奎河）及城区水系主要河流堤防较大范围发生滑坡、管涌等险情；因突降暴雨山区发生较大范围山体滑坡，局部泥石流出现小范围裂缝等险情，造成交通中断，对生产生活造成较大影响；事件已经或可能造成1人以上、3人以下死亡或较大财产损失(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或生态环境破坏，需要调度镇级业务主管部门和单位及抢险队伍的力量和资源共同进行处置。重大防汛突发公共事件(II级)：指事态复杂，发生大范围的暴雨洪灾，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因强降雨城区多处危旧房屋倒塌，多处地下设施进水，威胁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城市道路大范围积水，积水深度在30厘米以上、50厘米以下，造成城镇主干道中断等重大险情和灾情；主要河系（聚奎河）及城镇水系主要河流堤防局部地段已经或可能发生溃堤、决口等重大险情；因强降雨山区发生多处山洪、泥石流或较大面积山体滑坡等重大险情，危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件已经或可能造成3人以上、5人以下死亡或重大财产损失(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或重大生态环境破坏，需要调动镇级相关单位的抢险队伍力量和资源进行联合处置。特别重大防汛突发公共事件(I级)：指事态非常复杂，发生全镇性的暴雨洪灾，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因强降雨或城镇河道漫溢，城镇大范围危旧房屋倒塌，多处地下设施被淹，严重威胁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城镇道路大面积积水，积水深度在50厘米以上，造成大范围交通中断或交通瘫痪等严重险情和灾情，严重影响要害部门正常工作秩序和城市居民正常生产生活；山区出现特大山洪、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件已经或可能造成5人以上死亡或特别重大财产损失(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或严重生态环境破坏，将对本镇公共安全、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危害或威胁，需要区委、区政府统一指挥，调动全区各方面的力量和资源进行联合处置。
4.4.2防御要求与重点

防御要求：防汛首要任务是确保人民生命安全。发生标准内的洪水，要求不垮坝，不决口，不死人，发生超标准的洪水，要全力组织抢险救灾，力争把灾害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防御重点：一是地质灾害隐患点，包括城镇周围山村村民房后陡峭山体容易造成崩塌的对象；二是沿河两岸易冲、易涝区；三是病危房(包括简易棚等)，特别是病危校舍。

5应急响应

5.1应急响应的主要内容

城镇防御方案主要涉及一个社区和六项内容：一个社区：聚奎街道社区。六项内容：指挥到位、会商、指挥决策、下达命令、进驻现场、信息报告等。

5.1.1一般防汛突发公共事件(IV级)的响应

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响应：(1)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带班领导在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指挥。(2)启动IV级应急预案响应，向镇内各成员单位下发通知。(3)密切关注聚奎河的汛情变化，及时掌握工情、水情动态。(4)出现各类防汛突发公共事件，及时报告区防办。
各成员单位防汛响应：(1)各防汛副组长分别到各成员单位负责指挥。(2)及时将启动应急预案的情况报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3)抢险队及防汛物资管理部门要24小时值班、确保通信畅通。(4)及时掌握所辖区域的雨情、水情、汛情、险情、灾情、工情，按照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的要求，及时上报有关信息和应急响应动态。(5)及时向所辖区域发布汛情信息，做好防汛、抢险、排险的各项工作。(6)重点防汛部位要提前调集防汛抢险人员到位，同时要派出巡查组，随时掌握现场情况。(7)出现各类防汛突发公共事件，特别是出现严重险情和灾情，涉及人员安全的防汛突发公共事件，必须在1小时内报告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
5.1.2较大防汛突发公共事件(III级)的响应

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响应：(1)指挥到位：党政主要领导1人坐镇指挥，办公室主任在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负责指挥。(2)会商：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及主要成员单位立即进行会商。(3)下达命令：根据会商结果，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按照有关防汛专项预案，对已经或可能发生险情区域和相关部门下达命令。(4)进驻现场：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派有关负责人和专家进驻现场，协助发生险情区域和相关部门开展区域内洪水调度和抗洪抢险工作。(5)信息报告：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及时掌握最新雨情、水情、汛情、险情、灾情、工情，原则上每2小时向区防办等上级有关部门上报汛情快报(洪水调度和抗洪抢险情况等)。出现各类防汛突发公共事件，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立即报告区防办。
各成员单位防汛响应：(1)指挥到位：各成员单位在各自区域负责指挥，按照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的要求到达指定位置进行指挥。(2)执行：A、各相关部门第一责任人要全部上岗到位。B、根据情况，各相关部门提前在重点防汛部位上岗到位，出动能力50%以上，确保通信畅通。重点防汛部位要提前调集防汛抢险人员到位，同时要派出巡查组，随时掌握情况；相关物资储备单位要保证物资随时调出。C、相关部门和单位按照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的有关要求，对抢险现场提供抢险物资、通信、供电、供水、供气、医疗防疫、运输等后勤保障。D、各相关部门负责所辖范围汛情预警、避险预警及抢险救灾等情况的实时上报。E、各相关部门要及时向所辖区域下发汛情信息，做好防汛、抢险、排险的各项工作。(3)信息报告：已经或可能出现险情区域的相关部门密切注视所辖地段的雨情、水情、汛情、险情、灾情、工情，每2小时向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报告洪水调度方案和应急响应动态。出现各类防汛突发公共事件，特别是出现严重险情和灾情，涉及人员安全的防汛突发公共事件，必须立即报告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
5.1.3重大防汛突发公共事件(II级)的响应

领导响应：区总指挥长或副总指挥长在区防汛抗旱指挥部进行指挥决策。必要时，赶赴现场指挥处置。
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响应：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开通异地会商系统，相关单位参加，动员各方面力量投入抗灾救灾。以区政府名义，及时向市委、市政府报告抗灾救灾情况，必要时，请求市委、市政府给予支援。
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响应：(1)指挥到位：镇党政主要领导1人坐镇指挥，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在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负责指挥。必要时，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有关领导赶赴现场。(2)会商：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召集主要成员单位立即进行会商。(3)下达命令：根据会商结果，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按照有关防汛专项预案，对已经或可能发生险情地段的相关部门下达命令。(4)进驻现场：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派有关负责人和专家进驻现场，对已经或可能发生险情地段的相关部门组成现场指挥部。(5)信息报告：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及时掌握最新雨情、水情、汛情、险情、灾情、工情，原则上每2小时向区防办及上级有关部门上报汛情快报及工作动态。出现各类防汛突发公共事件，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立即报告区防办。

各成员单位防汛响应：(1)指挥到位：各成员单位在各自防汛地段负责指挥。必要时，按照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要求到达指定位置进行指挥。(2)执行：A.根据情况，各相关部门提前在重点防汛部位上岗到位，出动能力70%以上，确保通信畅通。重点防汛部位要提前调集防汛抢险人员到位，同时要派出巡查组，随时掌握情况；相关物资储备单位要保证物资随时调出。B.各相关部门要及时向所辖范围发布汛情信息，做好防汛、抢险、排险的各项工作。(3)信息报告：已经或可能出现险情区域的各相关单位密切注视所辖区域的雨情、水情、汛情、险情、灾情、工情，每1小时向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报告洪水调度方案和应急响应动态。中小型水库洪水调度方案报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批准后，组织实施；并报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出现各类防汛突发公共事件，特别是出现严重险情和灾情，涉及人员安全的防汛突发公共事件，必须立即报告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
5.1.4特别重大防汛突发公共事件(I级)的响应

领导响应：区指挥长或副指挥长在区防汛抗旱指挥部进行指挥决策。必要时，赶赴现场指挥处置。
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响应：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开通异地会商系统，相关单位参加，动员各方面力量投入抗灾救灾。以区政府名义，及时向市委、市政府报告抗灾救灾情况，必要时，请求市委、市政府给予支援。
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响应：(1)指挥到位：区副指挥长在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指挥，镇党政主要领导1人在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必要时，赶赴现场。必要时，派应急通信车现场组织会商和实时播报。(2)会商：在区副总指挥长领导下，召集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和相关防汛单位立即进行会商。(3)下达命令：根据会商结果，区副指挥长按照有关防汛专项预案，对已经或可能发生险情区域和相关部门下达命令。(4)进驻现场：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派有关负责人和专家进驻现场，与防汛区域内的单位组成现场指挥部。(5)信息报告：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及时掌握最新雨情、水情、汛情、险情、灾情、工情，原则上每1小时向区防办等上级有关部门上报汛情快报及工作动态。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向区防办报告盐井口水库、石堰水库洪水调度方案，经批准后组织实施，并同时上报区委、区政府备案。出现各类防汛突发公共事件，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立即报告区防办。

各成员单位防汛响应：(1)指挥到位：各成员单位在各自地段区域负责指挥。必要时，按照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要求到达指定位置进行指挥。(2)执行：根据情况，各成员单位提前在重点防汛部位上岗到位，出动能力90%以上，确保通信畅通。重点防汛部位要提前调集防汛抢险人员到位，同时要派出巡查组，随时掌握情况；相关物资储备单位要保证物资随时调出。(3)信息报告：已经或可能出现险情区域的各相关成员单位密切注视所辖区域的雨情、水情、汛情、险情、灾情、工情，每1小时向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报告洪水调度方案和应急响应动态。出现各类防汛突发公共事件，特别是出现严重险情和灾情，涉及人员安全的防汛突发公共事件，必须立即报告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

5.2扩大应急

需要宣布本镇或有关地段进入紧急防汛期时，由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建议，经区防办报请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批准后，由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依法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

5.3应急响应结束

一般和较大防汛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结束后，由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确定应急响应结束。重大和特别重大防汛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结束后，由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或区防办审核，报请区指挥部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批准后宣布应急响应结束；必要时，应及时通过新闻单位向社会发布应急响应结束的消息。经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批准，由区防办依法宣布本镇或有关地段解除紧急防汛期，并及时通过新闻单位向社会发布解除紧急防汛期的消息。

6应急保障

6.1通信与信息保障

6.1.1信息监测与报告：对于各类防汛突发公共事件，以及可能导致其发生的各种隐患，本镇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利和义务向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相关政府职能部门报告，并有权对相关部门的工作过失和不当处置行为进行举报。任何单位不得迟报、漏报、谎报和瞒报防汛突发公共事件信息。

6.1.2信息共享与处理：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为居委、村组及相关单位提供必要的基础数据。在防汛突发公共事件中，伤亡、失踪、被困人员中包括境外人士，或者事件可能影响到在镇境外机构，需要向有关机构或有关地区进行通报时，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应立即向区防汛抢险应急指挥部上报，由区防汛抢险应急指挥部协调有关部门启动相关应急预案。在防汛突发公共事件中，需要市、区援助时，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应向区防汛抢险应急指挥部上报，由区防汛抢险应急指挥部与区政府外办、区外宣办密切配合，以区政府名义向市政府上报，并按照有关规定，由指定机构向社会发出呼吁。

6.1.3信息发布和新闻报道：防汛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发布和新闻报道工作，应严格按照新闻报道的相关规定，在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协调下，由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指派专人负责新闻报道工作，起草新闻发布稿和灾情公告，及时、准确报道防汛突发公共事件信息。
6.2抢险与救援保障

6.2.1后勤保障

重大和特别重大防汛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由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统一组织协调，由社事办、应急办等单位负责组织、协调灾民安置、应急救援物资的储存、调拨和紧急供应；镇卫生院负责应急药品的储存供应和灾区卫生防疫和医疗救治；水利片站、电管站、规划建设管理环保办等部门和单位掌握本镇生活必需品市场的总需求及储备库存、经营库存、生产能力和销售、价格的变化情况，保障水、电、气供应及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镇财政办提供抗洪抢险资金保障。交警三中队、运管所、交警行政执法中队负责本辖区道路交通畅通和防汛应急物资运输车辆的储备、调运和运输工作。

6.2.2应急队伍保障

一般和较大防汛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由各相关单位按照预案调动所属应急队伍进行处置；根据需要，由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的统一指挥，调动镇级应急机动专业抢险队伍做好抢险救灾工作。重大和特别重大防汛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按照区防汛抢险应急指挥部相关规定，调动区级应急机动专业抢险队伍，承担抢险任务。镇人武部组织成立一支以基干民兵为主、国土、医院等相关部门参与的共60人的抢险队。在紧急情况下，各抢险队员自备电筒、雨衣等工具，听从命令，全部上阵进行有序地抢救工作。（应急抢险队伍名单附后）
6.3宣传、培训和演习

宣传教育：由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有关部门制定应对防汛突发公共事件的教育培训计划，编制公众应对防汛突发公共事件的专业教材和应急手册。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等媒体，开展防汛、避险、自救、互救等常识的宣传教育，重点对病险水库、泥石流易发区等周边的居民加强宣传教育，增强群众防汛意识及应急基本知识和技能。培训：组织政府行政人员、企事业单位、社区、村开展防汛突发公共事件相关知识培训，培训教材增加防汛突发公共事件预防、应急指挥、综合协调等内容，增强干部群众应对防汛突发公共事件的知识和能力。演练：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应根据预案，定期组织专业性和综合性的应急演练。各部门应组织相应的应对防汛突发公共事件的专项演练，切实提高应急救援能力。

7后期处置

在区委、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由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相关部门组织实施善后处置工作。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相关部门要组织力量全面开展灾情核定工作，及时收集、清理和处理污染物，对受灾情况、人员补偿、征用物资补偿、重建能力、可利用资源等做出评估，制定补偿标准和灾后恢复计划，并迅速实施。水毁工程修复、重建和灾区群众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工作由下列单位负责：防洪水利工程、市政设施、公路、供电、通信、供油、供气、供水、房屋、跨河管线等水毁工程设施分别由各有关主管部门负责修复、重建。受灾地段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工作由所在社区及村组负责。受灾地区所投保的水毁设施、设备、居民的生命财产损失由保险公司及时进行核实、理赔。修复水毁工程、设施、设备、重建家园等所需资金由区发展改革部门、财政部门负责安排。灾后灾民生活救助由镇应急办负责。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对在防汛突发公共事件应对工作中表现突出或做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奖励；对因工作失误造成损失，或因玩忽职守、失职、渎职等违法违纪行为延误防汛突发公共事件处置，造成重大影响的，要会同相关部门，对有关责任人进行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附则

8.1名词术语定义

汛期：根据洪水发生的规律，规定每年防汛抗洪的起止日期。梁平区的汛期是每年5月1日至9月30日。紧急防汛期：当江河、湖泊的水情接近保证水位或者安全流量，水库水位接近设计洪水位，或者防洪工程设施发生重大险情时，有关区级以上人民政府防汛指挥机构可以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在紧急防汛期，防汛指挥机构根据防汛抗洪的需要，有权在其管辖范围内调用物资、设备、交通运输工具和人力，决定采取取土占地、砍伐林木、清除阻水障碍物和其他必要的紧急措施；必要时，公安、交通等有关部门按照防汛指挥机构的决定，依法实施陆地和水面交通管制。特大暴雨：一般指24小时降雨量在200毫米以上的降雨。强降雨：一般指1小时降雨量在50毫米以上的降雨。山洪：指山区小流域由降雨引发的突发性、暴涨暴落的地表径流。山洪灾害：指山洪暴发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危害，包括沟河洪水泛滥等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基础设施损坏以及环境资源破坏。重点河道：指聚奎河。防洪工程设施发生重大险情：指水库垮坝、河道堤防决口、闸门失控倒塌等。防洪标准：指防洪设施应具备的防洪能力，一般用可防御洪水相应的重现期或出现频率表示，如百年一遇、50年一遇等，反映了洪水出现的几率和防护对象的安全度。本预案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8.2预案管理与更新

预案制定与解释：本预案由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负责制定，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预案审查：本预案由区防办组织审查。预案修订：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和完善，机构调整或应急资源发生变化，以及应急处置过程中和各类应急演练中发现的问题和出现的新情况，要适时对本预案进行修订。

8.3奖励与责任追究
对防汛抢险和抗旱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劳动模范、先进集体和个人，由聚奎镇城镇防汛领导小组给予物质及精神表彰；对防汛抗旱工作中玩忽职守造成损失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公务员管理条例》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并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8.4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附件：1．聚奎镇城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名单

2．聚奎镇城镇防汛抢险分组及人员名单
3．聚奎镇场镇超标准洪水预案实施工作流程图
4．聚奎镇镇场镇防洪应急预案启动工作流程图
5．聚奎镇场镇城镇防洪排涝工程布置图

6．聚奎镇场镇暴雨渍涝点分布图

7．聚奎镇场镇洪涝风险图

附件1

聚奎镇城镇防汛抢险应急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周红兵    党委副书记、镇长

副组长：杜永平    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
刘明庆    党委委员、副镇长

苏  熠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副镇长

黄  科    党委委员、宣传委员
文明友    副镇长

谭凤明    副镇长

成  员：谭建平、熊飞燕、唐红军、蒋永森、万成功、杨平芳、毛亚鑫、王力、朱明献、谢波、何长均、谭斌文（规资所）、张长见、朱传芳（卫生院）、黄礼学（交巡警大队）、谢斌文（电管站）、黄达书（电信）、曾侯建、段金凡、曹丹丹、谢飞

附件2

聚奎镇城镇防汛抢险分组及人员名单

抢险救灾组：组长：刘明庆

成员：谭建平、唐红军、曾侯建
后勤保障组：组长：杜永平

成员：蒋永森、谢直建、谭美秋

事故灾情调查组：组长：黄  科

成员：贺谋菊、张丽丽、曹丹丹、游  芳

治安维护组：组长：文明友
成员：夏大方、朱明献

应急抢险队：队长：刘明庆

成员：陈启才、万成功、叶永强、方  园、谢  波华  娟、罗小林、王俊森、杨堂军

刘远海、李小东、李建国、李文连

段金凡、唐  宇、杨堂洪、徐红辉

罗  春、徐方山、张  祥、龚正航

刘  洋、陈德胜、秦  攀、舒显军

杨  松、何一政、罗乃华、曹明耀

张  贵、魏纯波、张玉巧

办公室：办公室设在镇指挥室，由杜永平兼任主任，成员：熊飞燕、邱欢、郑晨旭、肖琴。（电话：023-5341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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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奎镇场镇防洪应急预案启动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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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奎镇场镇超标准洪水预案实施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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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重庆市梁平区聚奎镇基层治理综合指挥室     2025年5月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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